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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江西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全省工资收入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但受制于经济总量偏小、

经济形态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低端等因素，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中部六省相比，江西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收入仍偏

低，且省内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不同行业和不同岗位的工资收入不均衡现象依旧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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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收入逐年增长，但与全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其中非私营单

位平均工资位列全国倒数第五，而且地区、经济类型、行业及岗位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须引起高度重视。 

基本情况 

1.平均工资整体稳步增加 

2017 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1429 元，同比增加了 5293 元，增长 9.4%，其中五个地市年平均工

资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0310元，同比增加了 3442元，增长 9.3%，其中六个地市

年平均工资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见表 1）。 



 

2.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60%以上，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没有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将成为一句空话。2017 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速分别比同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高出 0.6 个和 0.5 个百分点，助推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整体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

征程提供了强力支撑。 

突出特征 

近年来，江西工资收入水平整体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但受制于经济总量偏小、经济形态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低端等

因素，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中部六省相比仍有差距，且省内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不同行业和不同岗位的工资收入不均衡现

象依旧突出。1.工资水平居中部地区中下游，且与全国相比仍有差距 2017年江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1429

元，同比增长 9.4%，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0.6个百分点，低于中部地区增速最快的河南省 2.7个百分点，增速排全国第 16位、中

部第五位。从绝对数来看，江西省年平均工资只有全国平均水平 74318元的 82.7%，处于倒数第五位；在中部六省中，江西省年

平均工资只有排名第一的湖北省 65912元的 93.2%，居第四位（见表 2）。 



 

2.各设区市工资水平差距明显 

南昌市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工资水平一直大幅领先于省内其他设区市。2017 年南昌

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70017 元，比排名第二位的鹰潭市高出了 5556 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8588 元。省内

只有南昌市和鹰潭市两地的工资水平超过了全省平均数，主要是因为南昌市就业人员占全省的比重较大，达到了 26.1%，因而对

全省的平均工资水平影响较大。年平均工资列后三位的是宜春市、吉安市和景德镇市，依次是 52737 元、54722 元和 56093 元，

分别仅为省内排名第一的南昌市工资水平的 75.3%、78.2%和 80.1%。最高的南昌市和最低的宜春市相比，两者相差 17280 元，

差距较为明显。从年平均工资增速来看，萍乡市和景德镇市的增幅较高，同比分别增长 17.0%和 14.2%，而上饶市和吉安市的年

平均工资同比分别增长 6.7%和 7.0%，增幅相对比较平缓。 

3.不同经济类型工资水平不平衡 

（1）私营与非私营单位工资水平差异较大。2017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0310元，仅为城镇非私营单

位的 65.6%。私营单位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不够健全，导致工资水平明显低

于非私营单位。 

（2）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各经济类型之间存在差异。2017 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72845元，同比增长 12.3%，集

体单位和其他经济类型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51556 元和 53899元，同比分别增长 2.4%和 9.9%。因此，无论是从工资

绝对数还是增幅来看，国有单位均明显领先于集体单位和其他经济类型单位。 

（3）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经济类型单位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将其他单位中的经济类型细化，工资水平位居前三的分别是股

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以及股份有限公司，其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依次为 67887元、64288 元和 59610元，明显高于内部其他分

类。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年平均工资最低的经济类型是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仅有 50288 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1141 元，比

国有单位平均水平少了 22557元（见表 3）。 



 

4.行业间工资水平差异显著 

（1）从行业门类看，工资水平发展不平衡。一是最高与最低行业门类工资差距超过两倍。2017年，在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分布的 19个行业门类中，年平均工资居前三位的是金融业 84304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0120元、卫生和社会工

作 78366 元，这三个行业的工资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1.37 倍、1.30 倍和 1.28 倍。年平均工资居后三位的行业门类是住宿和

餐饮业 37123元，农、林、牧、渔业 37769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6782元，分别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60.4%、61.5%

和 76.2%。最高与最低行业门类平均工资之比为 2.27 倍。二是近 60%的就业人员集中在工资水平较低的行业，拉低了整体工资

水平。在城镇非私营单位的 19 个行业门类中，有 10 个行业的平均工资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就业人员占总数的 58.7%。其中，

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人员数合计占到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 47.2%，但两者年平均工资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 8012 元

和 8439元（见表 4）。 



 

（2）从行业大类看，工资水平差距更大。如果细化为行业大类分组，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则更为明显。2017 年，

在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分布的 96个行业大类中，工资排名前六的大部分集中在金融、航空和铁路等垄断行业，由于行

业竞争不充分其工资水平大幅领先于其他行业。而工资最低的六个行业大类基本集中在传统行业，发展潜力相对不足，经济效

益较差，工资水平也普遍偏低。最高的其他金融业年平均工资达到 31万余元，而最低的农业年平均工资仅有 3万出头，最高和

最低的行业大类工资水平相差 10倍以上（见表 5）。 

 



5.不同岗位工资存在较大差距 

2017 年全省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51168 元，同比增加 2534 元，增长 5.2%，从职业类型和行业门类分

析差异则非常明显。 

（1）分职业类型看，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平均工资为 94712元，明显高于其他几类人员，是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平

均水平的 1.85倍，分别比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高出了 35820

元、48054元、54003元和 47639 元。最高与最低岗位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平均工资最低的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

员岗位工资仅为 40709元，岗位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为 2.33倍，差距较 2016年的 2.26倍有所扩大。 

（2）分行业门类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岗位工资差距最大，最高与最低之比达到了 3.15 倍。另外，超过 3 倍的行

业门类还有卫生和社会工作（3.08 倍），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3.06 倍）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05 倍）。

即使是同一岗位，由于行业门类及单位性质的不同，工资水平差距也比较大。以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为例，有 7 个行业门类的

岗位工资超过了全省平均数，其中 4个行业门类超过了 10万元。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岗位工资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9807 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6016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2349元。而同样是

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住宿和餐饮业仅为 64610 元，与最高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相比少了 85197 元，相同岗

位最高与最低行业工资之比为 2.32倍，差距较 2016年的 2.15 倍有所扩大（见表 6）。 

 



影响分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时代目

标的重要内容， 提出要“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受经济发展不平衡、行业性质不同及人力资源素质差异等因素影

响，不同群体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并且有扩大趋势。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工资水平的不平

衡容易带来潜在风险和一定的社会问题。 

1.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没有消费需求做引导，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不足。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造成社会财

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大多数人的购买力水平就会下降，消费倾向的下降将最终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

持续增长。 

2.影响社会就业观念和价值取向 

经济收入通常是职业选择的基础因素，如果地区间、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过大，人们可能会置个人理想和兴趣爱好于不顾，

转而选择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就业，这样容易造成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及传统行业相关人才的缺失，社

会价值观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3.影响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获得感是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生活质量下降容易滋生社会不满情绪，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不公平感，

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对策建议 

提高工资收入的最根本途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

就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1.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工资水平得以持续提高的基础，目前江西省全要素生产率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率依然较低，技术进步对

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创新还未替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转变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增

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变革重点，一方面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要素在统一市

场的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2.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合理增长的劳动报酬离不开更高质量的就业。近年来，结构性矛盾上升为就业的主要矛盾，这是经济

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直接结果。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始终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不断丰富和

完善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同时，提供全方位



的公共就业服务，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适应劳动者多层次就业需求。 

3.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 

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是现代工资制度的重要特征，合理的地区工资关系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当建立

起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使工资增长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动态化。一是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强化

统计监测，探索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评估论证机制，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确保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二是加强对企业工

资收入分配的宏观指导，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三是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基本工资正常调整机制，提高基本工资在工资性收入中的比重，并完善作为激励手段和收入补充的津贴补贴制度。 

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工资收入差距 

区域协调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途径。江西处于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战略交汇点，要抢抓战略机遇，加

快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升区域协调开放水平。着力打造“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①”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促进区域经

济板块协同联动、相互激活，让区域发展整体效能得到提升，促进形成合理的经济布局，促使地区间工资水平从非均衡性向均

衡性方向发展。 

注释： 

①“一圈引领”，指以南昌为核心，以赣江新区为引擎，以九江、抚州为支撑，以 1小时交通时空距离为半径，联动丰樟高、

鄱余万等周边县市，打造融合一体发展的大南昌都市圈。“两轴驱动”是依托沪昆和京九高铁一纵一横两大高铁通道以及合福、

渝厦等高铁网络，加速资源集聚、要素流动和动能积蓄，加快建设高铁经济带，形成驱动发展的“两轴”，强化江西省“十字形”

生产力布局主骨架，构建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内陆双向开放大通道。“三区协同”指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赣东北开放合作、

赣西转型升级三大区域协同发展。 


